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蕭如評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電子信箱：sh14al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400213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021389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021389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40021389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－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

統」 之「學校版操作手冊」、「學生版操作手冊」及

「變更就學區申請公文範本」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3月10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45401172號函及同年月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1172A

號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有關變更就學區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若學生有變更就學區需求者，貴校須至旨揭系統平臺協

助學生完成送件。

(二)為使各校作業方式統一，請貴校以電子公文函送「申請

名冊」、「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」等資料掃描檔至欲

變更之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核，並副知114學年度桃

連區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；相關文件之正

（紙）本另行寄送。

(三)如欲變更就學區之學生，未經貴校集體報名114年國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4000180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3/13 10:3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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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會考，則請學生逕行將申請表件送至欲變更之就學

區免 試入學委員會，貴校無須發函。

三、本案附件電子檔亦公告於本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

（ 網址：https://12basic.tyc.edu.tw/），若有相關疑

義，請逕洽114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

（本市中壢高商），電話：03-4929871分機1211或1217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、諾瓦實驗教育機構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68


